附件2：福州大学化学学院进入“凯泽工大交流项目”中方学习协议书

甲方：福州大学化学学院

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上街学园路2号福州大学化学学院

负责人：

乙方（被选拔学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性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现就读学院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e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现家庭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

丙方（乙方国内担保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乙方的关系：                 

性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福州大学化学学院“凯泽工大交流项目”的选拔与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以下称《暂行规定》），以及甲方与德国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于       年    月    日签订的《合作办学与交流协议》的约定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在自愿的基础上，就乙方参加“凯泽工大交流项目”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 甲方根据乙方的申请，同意选拔乙方进入“凯泽工大交流项目”中方5个学期学习，从    年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。

第二条  乙方及国内担保人丙方已经知道《暂行规定》内容，承诺遵守《暂行规定》中的相关规定，履行《暂行规定》中的相关义务。

第三条  甲方将按《暂行规定》的要求行使权利，履行相应的义务。

第四条  乙方在5个学期学习接受后，接受德国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第二次选拔。若被德国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录取，按到时再签订的《福州大学化学学院“凯泽工大交流项目”出国留学协议书》执行；若未被录取，则转入我院继续学习，由此产生的学籍变动及其费用，则有乙方承担。

第五条  因乙方原因中途终止协议学习，由此产生的学籍变动及其费用由乙方承担。因甲方原因中途终止协议学习，由此产生的学籍变动由甲方协助解决。

第六条  丙方为乙方的国内担保人，将督促并担保乙方履行本协议所确定的义务。

第七条  其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八条  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方持两份，乙方、丙方各持一份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

甲方代表（签字）：

乙方（签章）

丙方（签章）

签订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